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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因應 COVID-19(武漢肺炎)疫情紓困辦法 

㇐、 經濟部因應 COVID-19(武漢肺炎)疫情訂定紓困辦法 
經濟部因應疫情成立紓困與振興輔導專區，並訂定「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
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」提供受影響產業及事業參考。 

二、 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及事業認定條件 
自中華民國㇐百零九年㇐月起任連續二個月，其平均營業額較㇐百零八年十二月
以前六個月或前㇐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百分之十五。 

三、 紓困方案包括利息補貼、技術提升、研發固本、在職充電、市場拓銷 
1. 利息補貼：受影響事業可開始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及利息補貼，申請期限自 3

月 16 日起至 9 月 15 日止。 
(1)舊有貸款展延本金償還期
限、(2)營運資金貸款：貸款期
限最⾧三年，含寬限期最⾧
㇐年，額度總計最高為新臺
幣五百萬元，貸款期間不得
減薪或裁員。(3)振興資金貸
款：貸款期限最⾧三年，含寬
限期最⾧㇐年，受影響中小型事業，貸款額度最高新台幣二千萬元，受影響之
非中小型事業，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八千萬元。以上三項利息補貼擇㇐適用，
不得重複。 

註：紓困辦法中僅列中小企業補助上限，中大型企業未明列。 

2.技術提升： 

(1) 傳統產業創新研發：申請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6 月 1 日止，執行期限以不
超過 110 年 3 月 31 日為原則。標的-生產自動化、數位化及智慧化，關鍵
技術或零組件國產化等，以補助業者開發國內業界未上市、未開發之新產品
或技術。額度－每案 200 萬元為限，政府經費 50%為限。 

(2) 產業創新平台特案補助：申請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６月１日止，執行期限
以不超過 110 年 3 月 31 日為原則。標的－產業數位轉型，以快速移轉供應
鏈或生產基地等。額度－平均每案補助約 1200 萬元，業者自籌款為 50-
60%。 

(3)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：申請採隨到隨受理，執行期限以不超過 110 年 11 月
30 日為原則。核定補助款額外加成 30%，補助經費以 50%為上限。 

(4) 中小型製造業即時輔導：申請採隨到隨受理，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12 月
31 日止，執行期限以不超過 110 年 4 月 30 日為原則。每案 25 萬元為上
限，無須業者自籌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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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研發固本： 
A+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：申請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4 月 30 日止，執行期
限以不超過 110 年 5 月 31 日為原則。標的－既有技術紮根或導入新興科技如
AI、5G，以補助業者深化研發能量。額度－平均每案補助約 2000 萬元，業者
自籌款為 50-60%。 

4.在職充電： 
對製造業及相關技術服務業員工開設升級轉型專班，課程自 4 月 8 日起公告，
預計補助 8000 人，最多 5056 元/人。 

5.市場拓銷： 
擴大辦理數位貿易電子商務、擴大洽邀國外買主來台採購、加強我國產業國際
能見度等。 


